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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水规〔2019J 2 号 

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

关于修订印发《港口收费计费办法》的通知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、发展改革委、物价局，交

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、珠江航务管理局，交通运输部各直属海

事局： 

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和国

务院关于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的工作部署，进一步清理规范港口经 

营服务性收费，切实增强企业减负获得感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港口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中央定价目录》，交通运输部会 

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对《港口收费计费办法》进行了修订，现印发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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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降低部分政府定价收费标准 

将货物港务费、港口设施保安费、引航（移泊）费、航行国内航

线船舶拖轮费的收费标准分别降低 15%、2O%、1O％和 5%。进出

沿海港口的 80 米及以下内贸船舶（化学品船、液化气体船除外）、 

进出长江干线港口的 150 米及以下内贸船舶，由船方在确保安全

的前提下，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使用拖轮。 

合并收费项目 

按照“减项、并项”的原则，将堆存保管费、库场使用费合并名

称为库场使用费；将供水（物料）服务费、供油（气）服务费、供电服

务费合并名称为船舶供应服务费；将垃圾接收处理服务费、污油水

接收处理服务费合并名称为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理服务费。 

规范收费行为 

港口经营人、引航机构等单位要严格执行政府定价，落实港口

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和公示制度，根据本通知及时调整对外

公示的收费项目名称和收费标准。相关代理企业代收代付货物港

务费、港口设施保安费等政府定价收费，不得加价收费。不得通过

各种手段变相提高收费标准、强制收费。围油栏服务单位不得对

装卸非持久性油类的船舶强制提供围油栏服务。围油栏服务单

位、拖轮经营人等不得超范围、超标准收费。 

引航服务以外引领海上移动式平台在我国水域航行的技术服

务费实行市场调节价，由引领服务单位与委托方协商确定具体收 



费标准。 

四、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 

地方各级交通运输（港口行政）管理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要加

强政策宣传，将本通知要求及时、准确传达到相关经营人和单位。 

要加强政策落实情况督导，督促港口经营人和相关单位开展自查

自纠，畅通举报渠道，公布举报电话，及时处理反映的问题，鼓励使

用 12328 电话咨询和投诉相关问题。要与相关部门加强协调，建

立联动机制，开展联合执法，加大对违规收费等行为的处罚力度。 

港口理货、拖轮、围油栏服务等市场经营要进一步引入竞争机制。 

本通知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 5 年。交通运输

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根据政策执行和市场变化情况适时完善相

关政策。原交通部《关于收取港口设施保安费有关事宜的通知》 

（交水发〔2006) 238 号）和《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

＜港口收费计费办法＞的通知》（交水发〔2017) 104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此前发布的有关港口经营服务性收费的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，以

本通知为准。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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